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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文件 
 

 

静府议„2024‟17号 

 

 

 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
关于《上海市静安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
七次会议关于 2023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

综合报告和 2023 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
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》 

落实情况的报告 
 

区人大常委会： 

根据《上海市静安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

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 2023年度企业国有资

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》（静会„2024‟74号），经研

究，现将意见落实情况报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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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引导国有企业做优做强 

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。认真落实《静安区贯彻国

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的实施计划》，制定改

革任务清单，指导各企业形成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工作方案

（2023-2025 年）和任务清单，并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。推动数

据港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“双百企业”，用足政策工具，深化

“三大机制”改革，发挥先行先试作用，将深化市场改革与提升

自主创新能力有机融合、相互促进，全力打造静安国资国企改革

样板。 

加强对企业主业发展质量的动态监测、分析评价和结果运

用，引导区属国有企业做强主业。聚焦主责，以专业化、市场化

为导向,积极推动企业内部资源整合。对长期闲置、资源配置效

率低、效益不明显的低效、无效资产持续加大处置力度，不断提

高国资经营效益和贡献度。 

二、提升发展能级，激发国有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

鼓励支持企业创新转型。引导区管企业通过基金投资参与战

略性新兴产业，优化国有资本投向，促进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。

目前投资基金业务的区管企业共有 4 家，累计投资基金 28 只，

合计认缴金额超过 30 亿元，涉及基金总规模超过 500 亿元。 

深化与央企、市属国企合作。积极响应市级重大战略部署，

开展市区国企联动，支持静安产业引导基金认缴 5 亿元参与上海

市人工智能母基金设立。 

加大国资收益对科技创新项目支持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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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。支持老字号品牌创新重振，区国资委会同区商务委对老字号

项目经营机制、管理模式、技术工艺、产品研发、品牌推广等创

新项目进行扶持。加强项目发展情况跟踪评价，提高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 

三、强化统筹协调，提升国有资产监管质效 

按照事前制度规范、事中跟踪监控、事后监督问责的要求，

积极履行国资监管职责。聚焦近年来巡视巡察、财务审计、纪检

监察发现问题，加强制度顶层设计，进一步织牢监管围栏。 

加大数智化监管力度，积极防控企业风险。以企业全面预算

管理系统为抓手，推进房产、投资、合同、费控、工程、人事六

大分中心模块建设和功能深化。通过系统监管摸清企业资产家

底、厘清业务分布，识别主要风险，加强关键点控制。以新出台

的房产管理制度在系统应用中固化、建立房产出租管理标准化流

程为目标，推动房产分中心优化升级。以加强参股项目线上管控，

加强参股企业经营状况和股东权利落实状况动态更新为目标，推

动投资分中心优化升级。持续探索部署分中心常态数据分析应用

场景，发挥大数据预警、分析、研判的数智监督作用。 

强化联动机制，聚焦房屋租金拖欠、工程建设管理专项审计

整改等重点领域，开展督查、审计工作，打造工作会商协同、信

息共享协同、计划实施协同、成果运用协同的工作格局，形成监

督合力。 

四、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，提高国有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

持续贯彻区委“六大专项行动”要求，聚焦“增强核心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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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提高核心竞争力”两大重点，科学制定 2025-2027 年任期考核

指标,实行“一业一策、一企一策”分类考核，充分体现对科技

创新的高度重视，对共性量化指标和个性差异化指标的精准把

握。 

进一步建强董事会。在推进和总结两家集团试点基础上，全

面推进董事会改革工作，健全完善《区管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》

及相关细则，推动外部董事原则上占多数，构建规范运行的现代

化企业法人治理体系。 

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，营造更加包容的改革环境。持续推行

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。强化契约目标的科学性挑战性和

契约的刚性考核、兑现。加快国有企业年轻干部、专业干部发现

培养、选拔和使用，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。 

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制度。深化工资决定机制改革,

试点推进符合条件的充分竞争领域企业开展中长期激励。 

 

 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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